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十四五”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有关事项的

通知
发改办环资〔2021〕100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信厅（经

信委）：

为贯彻落实《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加快推动产业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助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现就做好“十四五”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十四五”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底，具备条件的省级以上园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各类产业园区）全部实施循环化改造，显著提升园区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通过循环化改造，实现园区的能源、水、土地等资源利

用效率大幅提升，二氧化碳、固体废物、废水、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幅降低。

二、园区循环化改造的主要任务

（一）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根据物质流和产业关联性，优化园区内的企业、

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体现产业集聚和循环链接效应，积极推广集中供气

供热供水，实现土地的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二）促进产业循环链接。按照“横向耦合、纵向延伸、循环链接”原则，

建设和引进关键项目，合理延伸产业链，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企业循环式生产，

促进项目间、企业间、产业间物料闭路循环、物尽其用，切实提高资源产出率。

（三）推动节能降碳。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产品结构、生产工艺、

技术装备优化升级，推进能源梯级利用和余热余压回收利用。因地制宜发展利用

可再生能源，开展清洁能源替代改造，提高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提高能源利用管

理水平。

（四）推进资源高效利用、综合利用。园区重点企业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促

进原材料和废弃物源头减量。加强资源深度加工、伴生产品加工利用、副产物综

合利用，推动产业废弃物回收及资源化利用。加强水资源高效利用、循环利用，

推进中水回用和废水资源化利用。因地制宜开展海水淡化等非常规水利用。

（五）加强污染集中治理。加强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集中治理设施建

设及升级改造，实行污染治理的专业化、集中化和产业化。强化园区的环境综合

管理，构建园区、企业和产品等不同层次的环境治理和管理体系，最大限度地降

低污染物排放。



三、组织实施

（一）明确责任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信厅（经信委）对本地区“十四五”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负

总责，要充分发挥发展循环经济工作部门联席会议作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

谋划、协调指导，认真组织实施。各园区管委会（或相应管理单位）是循环化改

造的责任主体，负责编制本园区循环化改造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园区内有关企

业负责实施本企业的循环化改造项目。

（二）确定园区清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信厅（经信委）应系统梳理本地区省级以上园区发展现状和

循环化改造工作基础，提出开展循环化改造的原则、条件等，因地制宜、实事求

是研究提出本地区“十四五”具备条件进行循环化改造的园区清单，督促指导相

关园区按照“一园一策”原则编制循环化改造实施方案，并于 2022 年 6 月底前

将本地区“十四五”园区循环化改造园区清单和每个园区循环化改造的预期成效

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司）。

（三）编制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清单内园区的管委会（或相应管理单位）

应根据园区特点和实际情况编制实施方案，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信厅（经信委）审核同意后实施，并从

2022 年起每年底前将本年度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进展、成效、经验、困难等情

况报送省级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工信厅（经信委）。

实施方案包括园区的基本情况、改造的主要任务、实施的主要项目（包括每

个项目的建设内容、资金投入等）、预期成效、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等。其中，

预期成效包括节能量，节水量，二氧化碳减排量，固体废物、废水、主要大气污

染物减排量，园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用水量，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资源环境

指标。

（四）加大政策支持。园区所属地方政府要加大对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的土

地、资金等要素支持，帮助协调解决园区循环化改造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信厅（经

信委）要会同有关部门，统筹现有政策资源，加大对园区循环化改造相关项目的

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统筹利用现有政策资金

对园区循环化改造中的重大项目择优予以支持。

（五）加强督促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信厅（经信委）负责督促指导园区落实实施方案，及时组织

开展园区循环化改造成效评估和验收工作，确保园区循环化改造质量和效益，并

从 2023 年起每年初将前一年度本地区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总体进展情况报送国

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司），于 2026 年初报送“十

四五”本地区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总结报告。

（六）做好经验总结和宣传推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信厅（经信委）应及时总结园区循环化改造的好



经验好做法，通过召开现场会等方式组织相关方面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同发

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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